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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号：201711138005.0 发文序号：2023052401795270

申请人：四川农业大学

发明创造名称：针对小规模化鸡舍的自动称料设备

第 一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1. 应申请人提出的实质审查请求，根据专利法第 35 条第 1 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上述发明专利申请

进行实质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 35 条第 2 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自行对上述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审查。�

2. 申请人要求以其在：

     �

  申请人已经提交了经原受理机构证明的第一次提出的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

  申请人尚未提交经原受理机构证明的第一次提出的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根据专利法第 30 条的规定视

为未要求优先权要求。

3. 经审查，申请人于     提交的修改文件，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1 款的规定，不予接受。

4.审查针对的申请文件：�

原始申请文件。 分案申请递交日提交的文件。 下列申请文件：

     

5. 本通知书是在未进行检索的情况下作出的。�

  本通知书是在进行了检索的情况下作出的。�

  本通知书引用下列对比文件(其编号在今后的审查过程中继续沿用)：

编号 文  件  号  或  名  称
公开日期

（或抵触申请的申请日）

1 CN202066569U 2011-12-07

2 CN102792898A 2012-11-28

6.审查的结论性意见：

关于说明书：�

申请的内容属于专利法第 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

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说明书的撰写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7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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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 条第 2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9 条第 1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规定的新颖性。�

权利要求 1-10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4 款规定的实用性。�

权利要求     属于专利法第 2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31 条第 1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9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1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2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5 款或者实施细则第 26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19 条第 1 款的规定。

分案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43 条第 1 款的规定。

上述结论性意见的具体分析见本通知书的正文部分。�

7.基于上述结论性意见，审查员认为：�

申请人应当按照通知书正文部分提出的要求，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

申请人应当在意见陈述书中论述其专利申请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理由，并对通知书正文部分中指出的不符

合规定之处进行修改，否则将不能授予专利权。

专利申请中没有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内容，如果申请人没有陈述理由或者陈述理由不充分，其申请

将被驳回。

     

8.申请人应注意下列事项：�

(1) 根据专利法第 37 条的规定，申请人应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的 4 个月内陈述意见，如果申请人无正

当理由逾期不答复，其申请被视为撤回。

(2) 申请人对其申请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同时申请人对专利申请文件进行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3 款的规定，按照本通知书的要求

进行修改。

(3) 申请人的意见陈述书和/或修改文本应邮寄或递交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凡未邮寄或递交给

受理处的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

(4) 未经预约，申请人和/或代理师不得前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与审查员举行会晤。�

(5) 对进入实质审查阶段的发明专利申请，在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答复期限届满前（已提交答复意见的

除外），主动申请撤回的，可以请求退还 50%的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费。

9.本通知书正文部分共有 3 页，并附有下述附件：

引用的对比文件的复印件共     份     页。

     

审查员：蒋亚莉 联系电话：028-62968196 审查部门：专利审查协作四川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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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申请号:2017111380050

本申请涉及针对小规模化鸡舍的自动称料设备。经审查，现提出如下审查意见。

1、权利要求 1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独立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一种针对小规模化鸡舍的自动称料设备，对比文件 1（CN202066569U ）是最

接近的现有技术，其公开了食品粉末物料的自动称量装置，并具体公开了以下的技术特征（详见说明书第

0007-0033 段，附图 1）：

图 1 所示，食品粉末物料的自动称量装置，包括:
一进料管 1，进料管 1 的末端是进料嘴 11，进料管 1 上设有进料电磁阀 12（公开了物料通道连接有第一

电磁阀门(2)）；

一称重料斗 2，一卸料斗 5，套接于上述的称重料斗 2 的下端口（称重料斗 2 和卸料斗 5 共同公开了计

量斗(3)），称重料斗 2 设于上述的进料嘴 11 下方，称重料斗 2 的下端口设有一卸料电磁阀 41（结合附图 1，

公开了计量斗(3)为漏斗形，物料通道出口对应所述计量斗(3)，所述计量斗(3)底部的物料通道连接有第二电

磁阀门(6)，参见第 0023-0024 段）；

一测重传感器 3，设置于上述的称重料斗 2 上（结合附图 1，实质公开了称重传感器，所述称重传感器用

于测量所述计量斗(3)中的饲料重量，所述称重传感器连接所述称重变送器(7)）；以及一控制器 8（公开了第

一控制器(8)），控制器 8 的控制端口电性连接于上述的进料电磁阀 12 和卸料电磁阀 41（实质公开了所述计

量斗(3)底部的物料通道连接有第二电磁阀门(6)，所述第一电磁阀门(2)和所述第二电磁阀门(6)连接第一控制

器(8)，所述第一控制器(8)用于控制所述第一电磁阀门(2)的开关），控制器 8 的检测端口电性连接于上述的测

重传感器 3（实质公开了所述第一控制器(8)还连接所述称重变送器(7)，并通过所述称重变送器(7)读取所述

称重传感器的测量数据，参见第 0025 段）

一传送带 6，设置于上述的卸料斗 5 的下方；复数个装料容器 7，间隔地放置于上述的传送带 6 上；所

述的卸料斗 5 的下方上还设有位置传感器 52，位置传感器 52 的电性连接于所述的控制器 8 的检测端口。通

过位置传感器 52 可以检测传送带 6 上装料容器 7 的位置是否对应于卸料斗 5 的下方，以防止物料卸下落出

现象的发生（公开了所述传送带位于所述计量斗(3)下部，所述传送带上有多个饲料桶(13)，实质公开了一种

自动称料设备，参见第 0027-0029 段）。

权利要求 1 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 1 公开的技术方案之间的区别技术特征为：

（1）为一种针对小规模化鸡舍的自动称料设备，还包括物料仓、称重托盘；所述物料仓为漏斗形，且底

部的物料通道连接第一电磁阀，所述物料仓底部的物料通道出口对应所述计量斗；所述称重托盘为中空的盘

状结构，中空部的边缘连接所述计量斗的上部边缘，所述称重托盘的底部连接有称重传感器；

（2）还包括滑道和第二控制器，所述第一控制器还连接第二控制器，所述滑道位于所述计量斗下部，所

述滑道上滑动连接有多个滑轮，每个所述滑轮上连接一只饲料桶；所述滑道的一端连接光幕传感器，所述光

幕传感器连接第二控制器，所述第二控制器连接所述变频器，所述变频器连接所述滑轮，所述第二控制器用

于向所述变频器发送滑轮运动指令；

基于上述区别技术特征，本申请实际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为：如何提供一种料桶移动和控制方式。

对于区别技术特征（1），在对比文件 1 已经公开了进料管和第一电磁阀门进行物料提供的基础上，设置

物料仓，所述物料仓为漏斗形，且底部的物料通道连接第一电磁阀，所述物料仓底部的物料通道出口对应所

述计量斗，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合理设置的。此外，对比文件 1 附图 1 附图公开了称重料斗两边设置突出

部分，侧重传感器设置在突出部分的基础上，使得突出部分具体为：中空的盘状结构的称重托盘，中空部的

边缘连接所述计量斗的上部边缘，所述称重托盘的底部连接有称重传感器，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适应性设

置的。此外，当物料为小鸡食用物料时，可以得到一种针对小规模化鸡舍的自动称料设备。

对于区别技术特征（2），对比文件 1 已经公开了：一传送带 6，设置于上述的卸料斗 5 的下方；复数个

装料容器 7，间隔地放置于上述的传送带 6 上；所述的卸料斗 5 的下方上还设有位置传感器 52，位置传感器

52 的电性连接于所述的控制器 8 的检测端口。通过位置传感器 52 可以检测传送带 6 上装料容器 7 的位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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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对应于卸料斗 5 的下方；同时，对比文件 2（CN102792898A ）公开了一种精确计量定时放料智能化畜禽

喂料线，并具体公开了以下的技术特征（详见说明书第 0018-0030 段，附图 1-5）：

通过吊杆 6 吊挂设置一条空中输料轨道 5，轨道上通过悬挂架 7 悬挂一个往返送料的移动料斗 10，悬挂

架 7 通过滚轮 8 沿轨道移动，轨道底部表面设有齿条 5′，伺服电机 9 安装于悬挂架 7 上，伺服电机的动力

输出齿轮与齿条 5′相啮合，驱动移动料斗移动。伺服电机 9 具有旋转编码器 20 和驱动器 19，伺服电机的动

力线和旋转编码器的信号线分别与伺服电机驱动器相连接，伺服电机驱动器信号反馈线接 PLC 可编程序控制

器的 X09 输入端，PLC 输出端 Y10 输出控制信号与伺服电机驱动器相连接。轨道的左端(附图 1)设有限位开

关 22-SQ1，移动料斗 10 底部落料口设有落料控制电磁阀 11-SF2（公开了滑道，述滑道上滑动连接有滑轮，

滑轮上连接一只饲料桶，伺服电机连接滚轮，伺服电机连接伺服电机驱动器，伺服电机驱动器还连接控制器，

所述伺服电机驱动器用于向所述伺服电机发送滑轮运动指令，参见第 0018-0019 段，附图 1-4）；

即对比文件 2 公开了滑道，述滑道上滑动连接有滑轮，滑轮上连接一只饲料桶，伺服电机连接滚轮，伺

服电机连接伺服电机驱动器，伺服电机驱动器还连接控制器，所述伺服电机驱动器用于向所述伺服电机发送

滑轮运动指令，且上述技术特征在对比文件 2 中所起的作用与其在本申请中所起的作用相同，都是为了提供

一种料桶移动和控制方式，在对比文件 1 公开了计量斗下部设置皮带，皮带上设置有多个饲料桶，第一控制

器下达指令的基础上，根据对比文件 2 的启示，本领域技术人员有动机使得通过皮带带动料桶移动改变为计

量斗下部设置滑道，所述滑道位于所述计量斗下部，所述滑道上滑动连接有多个滑轮，每个所述滑轮上连接

一只饲料桶，伺服电机连接滚轮，伺服电机连接伺服电机驱动器，伺服电机驱动器还连接第一控制器，所述

伺服电机驱动器用于向所述伺服电机发送滑轮运动指令；在此基础上，现有技术中，通过控制器和变频器来

进行速度改变是本领域的常规的基础上，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适应性设置：包括第二控制器，所述第一控制

器还连接第二控制器，所述第二控制器连接所述变频器，所述变频器连接所述滑轮，所述第二控制器用于向

所述变频器发送滑轮运动指令；此外，对比文件 1 已经公开了：设置位置传感器 52 可以检测传送带 6 上装

料容器 7 的位置是否对应于卸料斗 5 的下方；同时，对比文件 2 也已经公开了在 PLC 中设置计时器来准确计

加料次数，在此基础上，使得所述滑道的一端连接光幕传感器，所述光幕传感器连接第二控制器，是本领域

技术人员可以合理设置的。

由此可见，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对比文件 2 和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从而得到该项权利要求请

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该项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不具有突

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该项权利要求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2、权利要求 2-4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2-3 均引用权利要求 1，权利要求 4 引用权利要求 1 或 3，对于其附加技术特征，

在所述物料仓的顶部设有能够覆盖所述物料仓进料口的物料仓盖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合理设置的。

此外，现有技术中通过多个称重传感器称重的的基础上（参见文件 CN106885620A）上，本领域技术人

员有动机设置：所述称重传感器包括第一称重传感器和第二称重传感器，分别位于所述计量斗的左右两侧，

且所述第一称重传感器和第二称重传感器处于同一高度。

选择所述称重传感器为电阻应变式传感器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合理设置的。

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的基础上，上述权利要求 2-4 也不具备创造性。

3、权利要求 5-10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5-7、9 均引用权利要求 1，权利要求 8 引用权利要求 7，权利要求 10 引用权利要求 9，对于其

附加技术特征，在对比文件 1 已经公开了通过滑道和滑轮进行移动的基础上，使得所述滑道包括两根相互平

行的横杆，每个横杆均滑动连接有若干个滑轮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合理设置的；

对比文件 2 还公开了：首先向 PLC 预置设定值包括(1)每次称量值，(2)料斗落料延时值，(3)漏斗落料延时

值，(4)所有各喂料槽编码值（公开了通过第一控制器输入控制命令和控制参数，通过参见第 0026 段）。基于

以上内容，使得所述第一控制器连接触摸屏，所述触摸屏用于输入控制命令和控制参数，并进行运行状态的

显示，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合理设置的；

对比文件 1 已经公开了：控制器 8 控制打开进料管 1 上的进料电磁阀 12，而使进料嘴 11 输入待称量的食

品粉末物料至称重料斗 2，同时检测测重传感器 3 的重量值信号。当检测到满足设定的重量值，则控制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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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进料管 1 上的进料电磁阀 12 关闭。在输入待称量的食品粉末物料的过程中，如果称重料斗 2 上的高度传

感器 4 发出过高检测信号时，则控制器 8 控制进料管 1 上的进料电磁阀 12 立刻关闭，以避免称重料斗 2 的物

料溢出现象的发生。称量完成后，控制器 8 检测卸料斗 5 的下方上还设有位置传感器 52 的检测信号，以判断

传送带 6 上的装料容器 7 是否移动到位，位于卸料斗 5 的下方。移动到位后，控制器 8 控制卸料电磁阀 41 开

启，从而进行卸料，以防止物料卸下落出现象的发生（公开了所述第一控制器(8)用于每当所述称重传感器传

送的测量数据等于设定值时，关闭所述第一电磁阀门(2)，在接收到所述传感器(10)发送的饲料桶就位信号时，

向所述第二电磁阀(6)发出松桶信号，打开第二电磁阀(6)使饲料从所述计量斗(3)中倒入到饲料桶(13)中，参见

第 0032 段）；基于前述评述，在设置第二控制器、设置传感器为光幕传感器、且通过变频器控制饲料桶移动

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合理设置：所述第一控制器用于每当所述称重传感器传送的测量数据等于设定值时，

关闭所述第一电磁阀门，同时向所述第二控制器发送释放许可信号；所述第二控制器用于在第一次接收到所

述第一控制器发出的松桶许可信号后，在接收到所述光幕传感器发送的饲料桶就位信号时，向所述第二电磁

阀发出松桶信号，打开第二电磁阀使饲料从所述计量斗中倒入到饲料桶中；

并进一步合理设置：所述第二控制器还用于，当再次接收到所述第一控制器发出的松桶许可信号后，通

过变频器控制所述饲料桶移动，在接收到所述光幕传感器发送的饲料桶就位信号时，通过变频器控制所述饲

料桶停止，同时向所述第二电磁阀发出松桶信号，打开第二电磁阀使饲料从所述计量斗中倒入到饲料桶中。

此外，对比文件 2 已经公开了：首先向 PLC 预置设定值包括(1)每次称量值，(2)料斗落料延时值，(3)漏斗

落料延时值，(4)所有各喂料槽编码值，而在对比文件 1 中通过多个桶去接定量的物料的基础上（参见第 0026

段）；使得所述设定值为一组数据，数据间隔为饲料桶的载重量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适应性设置的。

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的基础上，上述权利要求 5-10 也不具备创造性。

基于上述理由，本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和从属权利要求都不具备创造性，同时说明书中也没有记载其他

任何可以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内容，因而即使申请人对权利要求进行重新组合和／或根据说明书记载的内容

作进一步的限定，本申请也不具备被授予专利权的前景。如果申请人不能在本通知书规定的答复期限内提出

表明本申请具有创造性的充分理由，本申请将被驳回。

审查员姓名:蒋亚莉

审查员代码:30141162


